2024年12月4日拟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作出审批意见的公告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
单位
	公众参与情况
	建设项目概况
	相关环保措施承诺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的措施

	1
	淮安市金湖县官塘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2024年度工程
	金湖县戴楼街道官塘灌区范围内
	金湖县水务局
	2024年11月27日在金湖县政府网站进行了受理公示，没有收到公众反对意见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拆建（加固）渠系渠道（沟）整治13条，总长18.88km；配套建筑物18座，包括拆建灌排站12座、维修灌溉站1座，拆建水闸3座、涵闸1座、渡槽1座；新建泵站管理道路2处，总长1.3km
	
	1、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报告表》所列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和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等进行工程建设，不得擅自改变。 
2、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类有效措施，减少施工过程中废气无组织排放。
施工扬尘：定时洒水措施；工地围挡措施；施工场地硬化措施；料场、临时堆场防尘措施；建筑垃圾防尘清运措施；运输车辆防尘措施等。
燃油废气：做好各类施工机械的废气污染管控措施；使用高品质燃油；不能达标的车辆应安装尾气净化器；加强对机械和车辆的维护保养等。
本项目不设置施工营地，施工人员住宿和生活租用周边居民民房，生活污水依托现有民房化粪池处理，定期用于农田肥料，不外排；基坑排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就近排入非围堰河道。
合理布局施工场地；采用移动隔声装置；采用低噪声设备；加强机械设备、运输车辆的保养维修；降低人为噪声，尽量减少哨子指挥作业等；合理安排时间；采取隔振降噪措施；减少交通噪声，车辆限速限鸣。
5、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疏浚淤泥就近集中堆放，用于水田分离、岸线修复整治、河道空间整治、绿化地形修复等；建筑垃圾中可回收利用的进行再利用，不能回收利用的由施工单位使用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运至当地政府指定的建筑垃圾堆放场；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6、加强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对操作人员进行安全操作技术培训；配备溢油应急物资，如吸油毡、围油栏等；定期检查和维护施工机械；制定应急预案，成立应急指挥部和应急小组；一旦发生溢油事故，应立即启动应急响应。
7、严格按《报告表》要求制定和实施自行监测计划。
8、本项目运营中须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上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维护公众环境权益，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告。公告期为2024年12月4日至2024年12月11日。

联系电话：0517-86808293

通讯地址：金湖县园林南路288号市民中心二楼生态环境局窗口。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告起两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上述拟作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